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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教會的混亂（五、六章） 

一、淫亂的事 （五章 1-13 節） 
1) 亂倫之事   五 1-8 

1. 事件本身 五 1-2 
§ 「風聞」：直譯是「聽說」。此字前原文有「的確」，因此保羅實際的意思是

「的確聽說」。 

§ 「這樣的....」：原文顯示這是一件特別而值得注意的事情。「淫亂」：此字用

來指「一般淫亂的罪」。 

§ 「收了」：「擁有」的意思，原文時態顯示繼續擁有，保持那種亂倫的關係。 

§ 「繼母」：直譯是「他父親的一個太太」，可能不是他的生母，而有可能是他

父親的姨太太，也可能他父親已經死了或與這女人離婚了。 

§ 「哀痛」：指「帶有羞愧的哀痛」，此字原意是指為死去的人哀痛。 

§ 「從你們中間趕出去」：應該是指「逐出教會」、「開除教籍」。 

§ 「外邦人」：在此指「非基督徒」。 

v 「連外邦人中也沒有」：本來基督徒應該要試圖帶領其他人歸向基督，但哥林

多教會信徒的道德生活甚至比哥林多城中的其他人還不如。 

v 這樣的罪惡，按照猶太人的律法（利十八 8、廿 11、申廿二 30）應該用石頭

打死。 

v 「自高自大」：可能指著哥林多人以教會成員能夠擁有自由，脫離一般道德捆

鎖為榮，視之為上帝的恩典。 

v 這女人應該不是教會的成員，因為保羅沒有提到如何懲治這女人。 

2. 如何處理？五 3-5   保羅認為要把這樣的人開除教籍。  
§ 「判斷」：判決、審判。 

§ 「聚會」：指「正規而嚴肅的聚會」。可能指著信徒聚集討論教會懲治的聚會。 

§ 「交給撒旦」：意思是「趕出教會」、「開除教籍」。可參考 2 節和 11 節。

亦即放棄這罪人，趕出教會、讓魔鬼隨意攻擊這人。 

§ 「敗壞他的肉體」：可能指「肉體受苦」或指「克服肉體上的敗壞欲望」。比

較可能是指後者。 

§ 「主耶穌的日子」：指末日基督再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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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第三、四節可能是保羅假想自己是教會會員大會的主席，和哥林多教會信徒用

主耶穌基督的名和權能來審判這罪人，決定開除其教籍（新譯本）。 

v 「敗壞他的肉體，使他的靈魂在末日可以得救」：可能指的是因為正式被逐出

教會，此人將因極度痛苦而悔改，願意放棄他罪惡的生活。而另一種說法認為

上帝將允許撒旦使這人肉身受苦，希望導致他悔改。不管如何，整個開除教籍

的舉動目標是要這人悔改得救，而不是要毀滅這人。 

3. 如此處理的原因。五 6-8 應該除去所有的罪惡，免得影響整個團體。 
§ 「酵」：在此用來形容罪惡的影響力。除了少數的例外，「酵」在猶太文學中

代表不良的影響，因為當時的酵是用上一次製餅時剩下的麵團來做，因此酵就

與腐化意義類似。 

§ 全「團」：指麵粉加水揉成的麵團。 

§ 「除淨」：原文的語態顯示要哥林多教會「現在就除淨」、「快快的除淨 

§ 「我們守這節」：原文表示意願，意思是讓我們繼續守這節期，使它變成永久

的節期。 

§ 「誠實」：此字的意思是「剛直」或者是「拿起來對著太陽光審視」。引伸為

「動機純潔」或「誠實」。 

§ 「真正」：意思是「真理」、「毫無隱藏、沒有秘密」。在希臘人的觀念中，

真理就是可以攤開來談的東西。 

v 「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指一點點罪惡可能可以使整個教會的道德敗壞1

下去，影響力不能小看。 

v 保羅寫哥林多前書時大概靠近逾越節（十 1、十五 20、十六 8），因此用逾越

節羊羔來象徵比喻，應該更有影響力。 

2) 要與行惡的弟兄分別出來   五 9-13 
1. 不是要教會與一切不信的人分離，因為這是不可能的。 五 9-10 

§ 「相交」：「混合在他們中間」的意思。 

§ 「淫亂的人」：原意是「出賣」，引伸為「出賣肉體以供發洩情慾的男人或女

人」。 

§ 「不是....一概」：不是絕對的，不是所有的。 
																																																													
1保羅使用了一個猶太的習俗來當象徵：逾越節前，要把房子內當成酵使用的舊麵團清理掉，如此、下一年的穀物便有

一個全新的開始(出十二 15、十三 6-7)。逾越節所吃的餅是完全無酵的。保羅又引用逾越節羊羔替死的觀念來表達基督

的替死，猶太人在逾越節前就已經除掉酵了，而基督有如逾越節的羊羔已經被殺替死，基督徒更應該除掉舊的罪惡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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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索的」：意思是「搶奪的」、「殘暴的」。 

v 保羅所謂的「前一封信」應該已經失傳了。 

2. 保羅的意思是要信徒與行惡的弟兄分開。五 11 

3. 因為基督徒沒有權力審判非基督徒，那是上帝的事情，但是基督徒可以決定把作惡
的基督徒趕出教會。 五 12-13 
§ 「與我何干」：表示不在保羅的管轄權之下。 

§ 「審判」教外的人：指上帝的 後審判（見 13 節）。 

§ 「審判」教內的人：應該不是指 後的審判，而是指執行教會懲戒，或者決定

開除教籍一類的審判。 

v 保羅在此告訴基督徒對教外的人應該寬容接納，因為他們不認識上帝。然而基

督徒若仍然行惡，表示他漠視上帝的恩典，就不應該接納他與之保持距離，幫

助他悔改。 
 
二、訴訟之事（六章 1-11 節） 

1) 關於基督徒間的爭端 六 1-8  
1. 基督徒相爭怎麼會在非基督徒的面前求審呢？ 六 1 

§ 「敢」：「膽敢」。 

§ 「事」：此為法律上的用語，指「一個案子」。 

§ 「不義的人」：指「非基督徒」。 

v 這裡應該是指基督徒之間關於財物的爭端，而非刑事案件。在保羅時代政府允

許猶太人在處理財物紛爭時使用猶太律法，而當時的羅馬政府尚未把基督徒由

猶太教中分別出來，所以基督徒也可以享有自己處理財務紛爭的權利。 

2. 基督徒要審判世界和天使，怎麼會需要把今生的爭論放在非基督徒的面前求審判呢？ 
六 2-5 
§ 「審判世界」：在末日，聖徒和主耶穌要審判世界（太十九 28、路廿二 30）。 

§ 「審斷」：「判斷」或「決定」的意思。 

§ 「審判天使」：天使若犯了罪，將來也要接受審判（彼後二 4；猶 6），而神

將「審判天使」的權柄交給信徒（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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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教會所輕看的人」：可能是指「非基督徒的法官」或是用諷刺的語氣指

「教會中 微小的人」。如果是後者，意思就是審判世界和天使是基督徒未來

的的責任，那處理今生的事情應該隨便找個人來審判就好了吧？ 

3. 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居然是弟兄和弟兄互相告狀，而且是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告狀，這
本質上就是大錯，為什麼不願意受欺壓和受虧負呢？ 六 6-8 
§ 「受欺」：指「不公平的對待」。 

§ 「吃虧」：被搶劫、被剝削，指在產業上受的冤屈。 

v 這一段的目的應該不是要討論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接受政府司法管轄，而是要

基督徒願意吃虧忍耐，而不要彼此欺壓對方。至於政府要不要行使司法權，就

不在討論的範圍。不管政府要不要審判，教會應該先有所判斷才對。 

2) 不義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國度   六 9-11 
1. 不義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國度，在這件事情上不要自欺。 六 9-10 

§ 「姦淫」：指「婚外性行為」。 

§ 「做孌童的」：指被人當作女性來玩弄的男子。「親男色的」：在同性性行為

中扮演主動角色的。 

v 在此以「罪行」為一個人的形容詞，表示這個人應該是習慣性的犯這樣的罪，

而不是偶爾失足誤犯的。 

2. 哥林多教會中雖然有人以前也是不義的人，但如今透過基督與聖靈，已經在地位上
成聖，被宣判為義了。六 11 
§ 「你們....已經洗淨」：可以解釋為「你們洗淨你們自己」或「你們洗淨你們的

罪」。 

§ 「成聖和稱義」：原文動詞時態都是指過去曾發生的事。「稱義」：被宣判為

義。 

v 一個得救的人應該是認定自己以往的所作所為不好，而無力自救，因而可以透

過接受基督的替死稱義。所以如果這樣的人還習慣性的犯某些罪，顯然原來的

悔改應該是有問題的，把上帝當上帝的信心恐怕也是虛假，所以其得救也值得

懷疑。 

三、身體的正當運用  六 12-20 
1) 以上帝為中心的身體運用   六 12-14 

1. 基督徒有自由，但所行不一定都有好處，而且不應該受其他事物的轄制。 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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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我都可行」：像是一句格言，可能是哥林多人的口號，或者是保羅說過

而被斷章取義的一句話。而保羅在此為這句格言加上限制。 

v 如果「凡事都可行」是一句既有的口號，那顯然這裡的凡事並不包含前面所說

「不道德的事」或者其他明顯不道德的事情。 

2. 食物和欲望並不永恆，而基督徒的身體要為主而活，所以應該避免淫亂，上帝最終
會讓基督徒的身體復活。 六 13-14 
§ 「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這應該是哥林多人引用來放縱情慾的藉口。 

§ 「廢壞」：原文是未來式。意思是「使之不發生效力」、「廢掉」。 

v 此處可能哥林多人以諾斯底主義的觀念，認為身體和靈魂是分離的，因此身體

的享受與犯罪並不影響靈魂的美善，而上帝單單關注人的靈魂狀況。所以放縱

與享樂是可以的。然而保羅以為身體並非與上帝無關，不但基督徒的身體應該

為主而活，而且上帝在末日要叫身體也復活，身體並非與上帝無關，也是要存

到永恆的。 

v 也有可能「食物和肚腹....」是保羅拿來反對猶太律法主義的一個理由，要幫助

哥林多人不必再被舊約的飲食條例所限制。但是哥林多人將之諾斯底化，認為

淫行和身體也是暫時的，只有靈魂才是永恆的。 

2) 要逃避淫行    六 15-20 
1. 基督徒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所以不能與娼妓行淫聯合，反倒要與主聯合。 六 15-

17 
§ 「肢體」：指人身上的四肢。 

§ 「身子」：指一個人的全面性格或人格，而不單指身體。 

§ 「將....作」：意思是「拿走」或「偷走」。 

§ 「一體」：和娼妓行淫就等同於和娼妓聯合為一體。這是創二 24 的觀念，耶

穌在太十九 5 也引用過同樣的觀念。 

v 保羅在此說明人的身體不單應該為基督而活，而且根本就是聯合在基督身上，

是基督的肢體。 

v 與娼妓行淫等同於把屬於基督徒肢體偷走，拿去當娼妓的肢體。 

v 顯然在保羅的觀念中，性行為不只是身體的接觸與滿足，還包括身心的聯合，

表達一種整個人的委身。而基督徒透過接受基督的救贖，願意把上帝當上帝，

決定降服於基督之下，這也是一種委身與聯合，而且是屬靈的聯合（比性行為

更高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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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此應該逃避淫行，因為淫行乃是得罪自己的身體。 六 18 
§ 「人所犯的，無論甚麼罪，都在身子以外」：這可能是保羅的立論或者也有可能

是哥林多人犯罪的藉口。 

§ 信徒對魔鬼要「抵擋」（弗六 11，13；雅四 7；彼前五 9），但對「淫行卻要

「逃避」」（六 18）或「遠避」（帖前四 3），絕不可高估自己抵擋「淫行」

的能力。 

3. 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而且我們是屬於神，是基督重價買來的，因此要在自己的
身體上榮耀神，不要行淫亂得罪自己的身體。 六 19-20 
v 身體是聖靈的殿，所以嫖妓就是褻瀆聖殿。另外當地的神妓是事奉管理愛情和

性事的希臘愛神(Aphrodite)。與神妓發生性關係更是公開表明自己追求愛情與

性過於尊重上帝。 

v 到了 18-20 節，保羅似乎把身體的意義擴大到一個完整的人，或者說保羅的

「人觀」本來就是「一體論」。因此保羅認為性方面的犯罪，會導致一個人的

內在人格受影響。 


